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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

〈未來二十年(四階段)福音拓展計劃書〉 

(2014年 12月) 

引言 
 大坑東堂一直秉承辦學傳福音的理念發展教會，藉著不同方法，帶領大坑東

宣道小學的學生認識主，並竭力牧養信徒成長。感謝耶穌！今天大坑東堂大

部分會友皆屬大坑東宣道小學之校友。蒙上帝恩典，把發展異象賜給眾教牧

同工，引導教會再向前踏出信心的腳步。 

 本人彭浩輝傳道現在代表大坑東堂全體會眾，向九龍塘宣道會向外佈道部呈

交教會未來二十年(四階段)福音拓展計劃（以下稱 未來拓展計劃）的詳細

內容。 

 

計劃緣起及目的 

1 大坑東堂願意成為社區教會：身分及角色的聖經根據 
路加福音十四章 18-19節：「主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他膏立我去向窮人傳福

音；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受壓迫的得自由：他差

遣我去宣告主的恩年。」 
2 信仰基礎： 

2.1 本地宣教：耶穌由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宣教事奉 

(路加福音 7:51~19:44) 
2.2 城巿宣教：使徒從耶路撒冷到歐亞的宣教事奉(使徒行傳 8:1~20:38) 
2.3 地區宣教：耶穌在加利利的宣教事奉(路加福音 4:14~9:50) 

3 理念： 
3.1 以一個同住家庭(大坑東宣小家庭)作為傳福音的對象，聆聽家庭成員心

靈的分享、關心他們生活狀況及需要、向他們傳講福音，透過這些家

庭認識他們的鄰舍，從而進入社區內各個家庭建立關係，傳揚福音。 
4 實際困難： 

4.1 學生家長福音工作需要更多空間去發展 
4.1.1 大部份家長的空閒時間，就是學生平日上課時的時段，但現時教會

在這時段缺乏地方服侍家長 
 

計劃目標及內容 

大坑東堂未來二十年拓展計劃共分四個階段來進行(每階段需作檢討,才繼續展

開下一個階段) 

 
計劃第一階段 
1 期間：2015~2020年(第一個五年) 
2 目標：建立一個「家庭成長中心」 

2.1 主要發展宣小學生家長福音事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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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透過宣小學生家長，服事附近街坊(家長) 
2.3 供教會小組或團契聚會在平日使用 

3 對象：宣小家長(家長的朋友)、青少年人、會友 
4 地點：石硤尾、深水埗、太子 
 

計劃第二階段 
1 期間：2021~2025年(第二個五年) 
2 目標：透過建立一個外展中心同時發展植堂 
3 對象：社區家庭(年青夫婦、青少年人) 
4 地點：待定 
 

計劃第三階段 
1 期間：2025~2030年(第三個五年) 
2 目標：透過建立一個外展中心同時發展植堂 
3 對象：社區家庭(年青夫婦、青少年人) 
4 地點：待定 
 

計劃第四階段 
1 期間：2031~2035年(第四個五年) 
2 目標：透過建立一所社區服務大樓 
3 對象：社區家庭(不同年齡階層) 
4 地點：待定 
 

計劃推動小組 
成立三個工作小組，以推動發展工作，成員為傳道同工和執事會 
 
1 策劃小組： 

1.1 期間：為期六個月 
1.2 工作：擬定一切外展中心的選址、財務、成立、異象分享、推行、教育

等策略及進程 
2 執行小組： 

2.1 期間：為期一年 
2.2 工作：執行一切由策劃小組擬定的工作，跟進外展中心租務及裝修工程 

3 教育小組： 
3.1 期間：為期一年 
3.2 工作：執行及建立信仰教育之方向及設定有關之教育材料，建立小組組

長課程和各支援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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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進程簡介 

 2013年 1月 18日：執事會通過未來拓展計劃，啟動小組籌劃及異象分享 

 2014年 11月 15日：通過「家庭成長中心」開辦費為 81萬，當獻金達 8成

開始進行籌辦程序。 

 2014年 11月 23日：於特別會友大會正式通過未來發展計劃 

 2014年 12月 13日：向母會向外佈道部提交未來拓展計劃 

 2014年 12月～2015年 3月：呼籲奉獻(達預算經費八成才開展下一個階段) 

 2015年？月：租用政府或私人地方，作「家庭成長中心」之用(兩年租約) 

 2017年？月：經事工發展檢討之後，再決定續租或另再選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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